
水北镇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期限延长承包

工作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

自2007 年全镇开展了“明晰产权、减轻税费、放活经营、规范流转”的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后,我镇林业得到飞速发展,资源变资产,林农收入得到明显增长。鉴于当时林改工作对全镇林地承包期限没有统一设定,最长承包期到2081年,最短的到2035年,随时间推移,部分林农的林地承包期剩余10年,无法满足正常的林业生产周期,制约了林业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2019年)“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精神,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和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和承包关系长久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权利,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家庭经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落实集体林地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林地经营权,依法依规,推进林地“三权分置”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我镇林业发展。

2.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性。2007年我镇按照《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赣发〔2021〕9号)中“本次改革是对林业“三定”的进一步规范与完善,不得打乱重分”总原则,出台了水北镇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参加林权改革的农户。为保持林业政策的连续,2024年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期限延长试点工作的农户范围是在我镇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所确定的农户的基础上,对其林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按照政策延长承包期限。

3.本次林地承包经营期限的延长是对责任山承包经营期限的延长,“自留山”政策保持不变。

4.实行合同管理。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原则,本次承包经营期限延长采取由村集体与林农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的方法。

三、承包经营期的确定

根据我镇的实际情况,确定我镇林地承包经营期从2035年开始延长至2065年,林地承包经营期限在2035年以后的按实际年数延长到2065年;林地承包经营期限到2076年的,则本次保持不变。

四、承包经营的原则与程序

1.集体林地承包经营的期限延长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

(2)民主协商,公平合理;

(3)承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4)承包程序合法。

2.承包程序:

(1)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

(2)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

(3)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

（4）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 

（5）签订承包合同与备案。

五、造册、登记发证

村集体为承包经营权的发包方,与林农签定延长承包经营合同后造册登记,承包合同存入个人林权档案,不动产登记部门按照承包合同年限在登记系统中自动延长.现有发放的林权证不进行更改换证,如需要可到不动产登记部门换发新的不动产证或经营权证。

六、其它规定

(1)对还没有进行林改的个别村小组须按照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先进行林改,林改后再按本方案执行。

(2)由集体(全体村民)经营或联户经营的按照2007年林改确定的户数与人数执行。

(3)由于死亡、赠与等发生承包权得人的变更按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4)流转、租赁、合作造林等山场,出租方按本方案中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期限的规定执行。

七、工作时间安排

1.准备阶段(2024年9月-10月):收集相关材料,征求意见,制定工作方案与进行政策宣传。

2.试点阶段(2024年11月-2024年12月):镇政府出台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试点政策文件,确定水北镇泉塘村委、新桥村委进行试点。

3.全面实施阶段(2025年1月-2025年10月):各乡镇村委会与林农签订承包经营合同,造册登记,不动产中心根据承包经营合同进行登记4.工作总结阶段(2025年11月):对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试点工作进行总结,文件归档等。

八、经费保障

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试点工作工作量大,涉及面广,任务重。按照上级文件要求,试点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保障经费足额到位。

九、组织领导

为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以水北镇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林业自然规划的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其他乡镇班子为成员的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延长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水北镇集体林权承包经营期限延长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 陈海宾   党委书记

副组长: 李小刚   党委副书记 政法委员

何  文   副镇长

成  员: 曾小军   人大主席

张耐皮   党委副镇长
王德平   党委委员 派出所所长

符琦石浩 党委委员

廖  欢   人大副主席

姜钰培   副镇长

廖勇平   司法所所长

傅艳琴   便民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全镇试点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细化任务,落实属地责任,指导工作开展,协调推进、及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李小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工作中的日常工作。

2

